


工门市新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
新 (古 )市监听告字 (2023)1号

江门市新会区腾业五金制品有限公司: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 (单位)开业后 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

上一案,已经本局调查终结。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第四十四条的规定,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

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:

你 (单位)自 登记成立至今,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

息公示系统 (广 东)向社会报送并公示 2021年度报告,于 2022

年 7月 11日 被本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;经现场核查,通过你 (单

位)登记的住所 (经营场所)无法与你 (单位)取得联系,上述

经营场所已空置,无经营使用。你 (单位)已具有成立后无正当

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,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行

为的事实。

你 (单位)也未迁入其他经营场所继续经营。

你 (单位)的上述行为,属 于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

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所指的行为,已构成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

个月以上的违法行为。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

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,拟处理如下:吊 销营业执照。

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六十三

第六十四条第一项规定以及 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

第五条的规定,你 (单位)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/有权进行陈

申辩,并可要求听证t∶

你 (单位)自 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 日内,未行使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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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书一式四份,二份送达,一份归档,一份承办机构留存。



述、申辩权,未要求举行听证的,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联 系 人 :谭 建 成 、 黄 琳    联 系 电 话 :0750-G288123。

江门市

本文书一式四份,二份送达,一份归档,一份承办机构留存。





工门市新会
行政处

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罚听证告知书

新 (古 )市监听告字 (2023〕 2号

江门市正森砂石有限公司: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 (单位)开业后 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

上一案,已经本局调查终结。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第四十四条的规定,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

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:

你 (单位)自 登记成立至今,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

息公示系统 (广 东)向社会报送并公示 ⒛ 18、 ⒛ 19、 ⒛⒛、⒛21

年度报告,于 ⒛19年 7月 12日 、⒛⒛ 年 7月 9日 、⒛21年 7

月6日 、⒛22年 7月 11日 被本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;经现场核

查,通过你 (单位)登记的住所 (经 营场所)无法与你 (单位 )

取得联系,上述经营场所已由他人使用,你 (单位)无经营使用。

你 (单位)已 具有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,或者开

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行为的事实。

你 (单位)也未迁入其他经营场所继续经营。

你 (单位)的上述行为,属 于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

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所指的行为,已构成开业后 自行停业连续六

个月以上的违法行为。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

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,拟处理如下:吊 销营业执照。

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六十三

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规定以及 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

法》第五条的规定,你 (单位)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/有权进行陈

述、申辩,并可要求听证。

本文书一式四份,二份送达,一份归档,一份承办机构留存。



你 (单位)自 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 日内,未行使陈

述、申辩权,未要求举行听证的,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联系人:谭建成、黄琳 联 系 电 话 :0750-G288123。

江门市新
甲镙

本文书一式四份,三份送达,一份归档,一份承办机构留存。





门市新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
新 (古 )市监听告字 (2023)3号

江门市诚顺船舶工程有限公司: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 (单位)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
上一案,已经本局调查终结。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第四十四条的规定,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

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:

你 (单位)自 登记成立至今,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

息公示系统 (广 东)向社会报送并公示 2021年度报告,于 2022

年 7月 11日 被本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;经现场核查,通过你 (单

位)登记的住所 (经营场所)无法与你 (单位)取得联系,上述
经营场所已空置,无经营使用。你 (单位)已具有成立后无正当

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,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行

为的事实。

你 (单位)也未迁入其他经营场所继续经营。

你 (单位)的上述行为,属 于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
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所指的行为,已构成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

个月以上的违法行为。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

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,拟处理如下:吊 销营业执照。

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六十三

第六十四条第一项规定以及 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

第五条的规定,你 (单位)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/有权进行陈

申辩,并可要求听证。

你 (单位)自 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,未行使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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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书一式四份,二份送达,一份归档,一份承办机构留存。



述、申辩权,未要求举行听证的,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联 系 人 :谭 建 成 、 黄 琳    联 系 电 话 :0750-6288123。

江门市新

2

本文书一式四份,二份送达,一份归档,一份承办机构留存。


